
冬季来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又
到了高发期，11月 28日，菏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丁永霞提醒大家，气温骤降，要注意防治慢阻肺。

据丁永霞介绍，慢阻肺是一种阻碍正常呼吸的肺
部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以进行
性发展、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伴有气道和肺
对有害颗粒或气体所致慢性炎症反应的增加，导致呼
吸气流受阻，感到呼吸费力和困难，常伴有咳嗽、咳痰
等不适，严重危害患者的身心健康，乃至威胁生命。慢
阻肺非常常见，但往往认识不够、诊断不足。我们熟悉
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现在都包含在慢阻肺的诊断
之中。在我国，慢阻肺患者数量已近 1亿。慢阻肺起
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等到有明显症状时，患者的
病情往往已比较严重，所以慢阻肺也被称为“沉默的杀
手”。要避免和预防慢阻肺，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哪些因
素与慢阻肺的发生有关。

慢阻肺的发生是遗传与环境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1、遗传因素。某些遗传因素（也可以称为个体
易感因素）可增加慢阻肺发病的危险性。目前已知的
慢阻肺遗传因素为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重度 α1-抗
胰蛋白酶缺乏与肺气肿形成有关。基因多态性在慢阻
肺的发病中也有一定作用。2、环境因素。（1）吸烟。吸
烟是发生慢阻肺最常见的危险因素（包括二手烟或被
动吸烟）。吸烟者呼吸道症状、肺功能受损程度以及患
病后病死率均明显高于非吸烟者。迄今已证明，戒烟
能够有效延缓肺功能进行性下降。孕期妇女吸烟可能
会影响胎儿肺脏的生长及在子宫内的发育，并对胎儿
的免疫系统功能有一定影响。（2）职业性粉尘和化学物
质。当吸入职业性粉尘（有机、无机粉尘）、化学物质
（比如蒸汽、工业废气、过敏原刺激物）和其他有害烟雾
时，如果浓度过大或接触时间过长，导致气道的反应性
增加，均可引起慢阻肺的发生，这些慢阻肺与吸烟无
关。（3）室内空气污染。在通风欠佳的居所中采用生物
燃料（柴草、秸秆、木炭）烹饪和取暖所致的室内空气污
染是慢阻肺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烹调时产生的
大量油烟和生物燃料产生的烟尘与慢阻肺发病有关，

生物燃料所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可能与吸烟具有协同
作用。（4）室外空气污染。目前，许多城市的雾霾和空
气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研究表明，
化学气体如氯、氧化氮、二氧化硫等对支气管粘膜有刺
激和细胞毒性作用。空气中的其他粉尘如二氧化硅、
煤尘、棉尘、蔗尘等也刺激支气管粘膜，损害气道的清
除功能，为细菌入侵创造条件。空气中的烟尘、二氧化
硫等明显增加时，慢阻肺急性发作显著增多。（5）感
染。呼吸道感染是慢阻肺发病和加剧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是慢阻肺急性发作的主
要病原菌。病毒对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也起一定作
用。儿童期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与成年后肺功能下
降、呼吸系统症状发生有关。既往肺结核病史与 40岁
以上成人慢阻肺发生相关。

受这些危险因素影响的时间越长，患慢阻肺的风
险越大，慢阻肺的呼吸气流受阻会越来越重，肺部不能
为全身足量供氧时，人体就会出现缺氧等情况，引发各
种疾病，不仅呼吸系统受累，还累及骨骼肌肉、心脏等
全身多个脏器，发展成肺源性心脏病，最终导致呼吸衰
竭和全身脏器衰竭而死亡。因此，如果出现了慢性咳
嗽、咳痰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进行肺功能
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

因此，丁永霞提醒大家，远离慢阻肺要重视预防。
为避免慢阻肺发生和延缓病情进程，预防和远离危险
因素是重中之重。戒烟、远离二手烟；冬季室内用炭火
取暖一定要开窗换气，避免室内空气污染，根据室内外
空气状况居室开窗通风；加强职业保护，避免或防止粉
尘、烟雾及有害气体吸入；雾霾天气尽量减少外出，或
外出时带上口罩；加强营养，增强体质等。老人、儿童
等重点人群注射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 记者 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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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合
理布局烟草制品零售点，维护良好的烟草市场秩序，
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章制度，结合牡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牡丹区烟草专卖局管辖
区域内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

第三条 本规定遵循依法依规、公正公平、方便
消费、合理配置、受理申请优先、社会优抚原则，根据
辖区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
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
称零售点）是指申请人依法申请取得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
经营场所,并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行政审批服务
局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范围内。

第五条 已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
售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不受本烟草制品零售点合
理布局规划调整的影响。

持证人办理延续申请，除经营场所的安全要求
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外，不受本烟草制
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其他规定调整的影响。

第六条 城区零售点间隔距离不低于 80米，非
城区零售点间隔距离不低于 100米。

第七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市场单元划分标准：
市场单元以乡镇、街道所辖区域为基本单元，牡

丹区烟草专卖局将市场单元划分为最小市场单元；
最小市场单元为乡镇、街道辖区内较为稳定、相对独
立的市场区域（以城市交通道路、特定参照物、居民
小区等自然分割形成的平面区域为基础，划分出的
若干区域）。

第八条 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饱和度的测
算规则及布局标准：

（一）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饱和度=该市场
单元当前零售户数量/该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
合理承载量×100%

独立的市场单元内零售点的饱和度达到或者
超过 100%的，视为该区域内零售点布局已满足区域
消费，应在饱和度调整至 100%后，采取“退一进一”
的方式发放；

（二）市场单元内因城镇化建设而产生新居住
区、商业小区或拆迁区；国家或地方扩建和新建区域
的道路沿线、旅游景点，其零售点办证指标原则上由
牡丹区烟草专卖局结合实际在不超过该市场单元合
理承载量的基础上进行统筹调整；

（三）市场单元的合理承载量由牡丹区烟草专卖
局根据相关指标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并进行公示。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本规定市场
单元合理承载量和距离限制：

（一）城区超市、便利店、烟酒店独立主要入口所
在楼层营业面积超过 200平米的，乡镇超市、便利
店、烟酒店独立主要入口所在楼层营业面积超过
300平米的；

（二）独立主要入口所在楼层营业面积在 500平
方米以上且由消防、安监部门验收通过的酒店（宾
馆）或者三星级以上的酒店（宾馆）等相对封闭以满
足在设施内特定顾客消费的经营场所，但卷烟摆放
或标牌设置面向建筑物外的除外，其区域内只能设
置 1个零售点；

（三）因继承、法院判决、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
合并，或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等，经营主体未变
化，在原经营地址重新申领许可证的；

（四）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零售许可证的持

证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死亡后致无法继续经营
的，可以予以注销其原许可证后，由其家庭成员在原
址重新申领的；

（五）尚未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的自然村或行政
村（100户以上）可以设置 1个零售点；

（六）纳入省重点流通企业范围的连锁经营企业
（超市、便利店、烟酒店）及其直营门店，且二年内无
涉烟违法行为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
其他情形。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本规定市场单
元合理承载量限制,但受距离限制：

（一）持有一至五级合法证明且能提供本区域户
籍或合法有效居住证明的伤残人员、残疾退役军人、
烈属等社会弱势群体和优抚对象，首次申领且驻店
经营的，距离标准不得低于该区域零售户间距标准
的 70%；

（二）因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
儿园周围限制区域，持证人申请迁址到原发证机关
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距离标准降至 70%；

（三）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
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
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距离标准降至 70%。

（四）封闭管理的小区内且房产不属住宅性质、
营业面积在 10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性超市，可设置
零售点；大型、人口密集小区，最多不超过 2户，距离
不低于 50米。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本规定市场
单元合理承载量限制，并按以下标准设置零售点：

自然村按照户籍人口每 400人原则上设置 1个
零售点，每增加 400人可以增设 1个零售点。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定场所，
并按以下标准设置零售点：

（一）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集贸市场、综合性市
场或专业市场内按商铺数量每 200个设置 1个零售
点，200个以下的可设置 1个零售点，零售点设置总
量不得超过 3个，且零售点距离不低于 50米；

（二）汽车客运站内零售点不超过 1个；火车站
（高铁动车站）每个候车厅内零售点不超过 1个；机
场每个候机厅内零售点不超过 1个，航站楼其他场
所零售点不超过 1个；单侧高速服务区（含加油站）
内零售点不超过 2个；

（三）部队、监狱等持证内供的可设置 1个零售
点；

（四）高等院校等内部按人口总数每 1000人可
设置 1个零售点，每增加 1000人可增设 1个零售点，
但最多不得超过 2个零售点，且零售点距离不低于
50米。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
制品零售点：

（一）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及距离出入口 100米
范围内的；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执行文明创城验收
标准中有关距离限制的规定；

（二）经营化工、化肥、农药、油漆、烟花爆竹等有
毒、有害、易燃、易爆商品，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
卷烟的场所；

（三）违章建筑场所；临时建筑、简易搭盖等非固
定经营场所，如流动摊点（车、棚）、电话亭、报刊亭等
场所；

（四）经营场所位于公寓（一楼经依法审批改为
经营用途的除外）、地下室、储藏室、门卫值班室、平
层车库及封闭管理的写字楼、商住楼等二楼以上的
区域；

（五）与住所不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六）利用自动售货机、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

制品的；
（七）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八）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
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
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九）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
次提出申请的；

（十）不能识别或不能限制未成年人购买烟草制
品的无人超市、无人商店等；

（十一）因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
专卖品业务，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
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十二）各级党政机关办公场所内；
（十三）经营场所已列入政府拆迁规划的区域；
（十四）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申请领

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或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
他再投资等形式申请从事烟草制品零售经营的；

（十五）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
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十六）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十七）营业执照登记地址与经营场所地址不一
致的，政府登记事项变更除外。

（十八）森林保护区、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以及
国家明令禁带火种的区域内场所；

（十九）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且许可证还在有效期内的；

（二十）经营范围的主项及性质与烟草制品的物
理特性明显不相符的；

（二十一）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烟草专卖局规
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第十四条 本规定中“经营场所”是指外部有醒
目的经营店招，便于公众识别，且已形成食杂店、便
利店、超市、商场、烟酒商店等实际商品展卖，并设置
专门用于卷烟展卖设施的场所。

“固定经营场所”是指有墙体物理隔断界定经营
场所范围的、非流动的场所视为固定场所；临时占用
城市道路、公共空间不定时改变位置的或无墙体等物
理隔断而无法界定经营场所范围的不属于固定场所。

“与住所相独立的场所”，是指应直接面对消费
者，具备消费者无需经过起居场所直接进店或直接
挑选商品的条件；应有墙体等固定物理隔断，能将经
营场所与起居场所完全隔离，经营行为不受生活活
动的影响。

“固定”，是指由砖、木、钢等材料建成，内部空间
完整、边界清晰且不可移动，不包含流动摊点、书报
亭、售货亭、违章建筑、临时建筑等。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中“城区”指东至上海路，西至
昆明路，北到泰山路，南到南外环路。

“封闭小区”指凡在住宅周围修建围墙、护栏，实
行封闭式管理或出入口由安保人员统一管理的居民
小区认定为封闭式居民小区。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间距”是指拟申请零售点
与其周边最近零售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中小学，是指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专门学校。

中小学校、幼儿园“距离”是指申请零售点的经
营场所进出通道口与中小学校、幼儿园进出通道口
之间的最短距离（进出口通道为校园大门、侧门、后
门及应急通道等）。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中经营范围的主项及性质与
烟草制品的物理特性明显不相符的，主要包括但不
限于：学生用品、文化体育、网吧游戏、传真打印、美
容美发、按摩推拿、歌吧舞厅、化妆洗涤、药妆医械、
足疗保健、五金建材、装修装饰、家电家具、家纺家
私、喜铺用品、丧葬用品、电子音像、服饰鞋帽、金银
珠宝、汽车销售、汽车服务、修理修配、寄递配送、中

介劳服、寄卖典当、金融证券、彩票销售、仪器仪表、
通信器材、农具农资、农畜养殖、水果干货、茶馆糕
点、照相馆、健身房、宠物店、渔具店、旅行社、礼品回
收、小吃店、饮品店、母婴店、奶粉店、会所、土特产店
等。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中“营业面积”是指营业场所
的实际面积，不包括独立的办公场所、仓库、车库、地
下室、储藏室、公共通道、停车场等。

第十九条 本规定中涉及的“不低于”、“超过”、“以
下”、“不超过”包含本数，“小于”“不足”不包含本数。

第二十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测量标准：
申请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申请点）与周边

最近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间隔距离的测量根据
经营场所位置不同，对应适用以下测量标准：

（一）申请点与零售点同侧的，按申请点至零售
点人可通行的直线最短距离测量：

（二）申请点与参照零售点不同侧的，按申请点
至零售点人可通行的直线最短距离测量：

（三）两侧设有隔离带、绿化带的（且隔离带、绿
化带人不可通行的），按申请点与零售点人可通行的
最短距离测量：

（四）申请点与零售点成直角或圆角或弧形的，
应贴近墙角按人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

（五）申请点与零售点属前后楼房的，如有后门
可通行的，按后门人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

（六）申请点位置位于十字路口的，且零售点位
于对面的，按人可通行的最短距离测量：

（七）申请点位置位于十字路口且与零售点呈对
角的，以最近一侧有门的内侧距离测量：

（八）申请点位置位于十字路口且与参照零售点
之间有红绿灯的，并必须按要求以斑马线行走的，可
沿斑马线行进的最短距离测量：

（九）申请点与零售点有障碍物或隔河相望的，
应沿正常行人线路至申请点测量：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菏泽市牡丹区烟草专卖
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
据《菏泽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指导意见》，
菏泽市局 2021年发布的《菏泽市烟草制品零售点
布局规定》（菏烟法〔2021〕7号）在本辖区范围内
不再执行。

菏泽市牡丹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在成武县有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是千家万户
中普通的一户，是平凡的一家，但就是这样一户
平凡普通的家庭，用自己的勤劳、朴实、宽容、相
敬和爱护演绎着最真实的幸福，享受着最舒心的
生活。孙立功、王震都在税务系统工作，夫妻敬
业奉献，孝敬老人，与邻为善，孩子秉承家风，学
业事业有成，在单位社区、街坊里巷口口相传。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身为税收执法人
员，孙立功一直秉持着勤恳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对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始终坚持效率与质
量并重。正是多年如一日的严于律己，使他获得
了单位上下的一致肯定。

回到家中，孙立功同志承担起了好丈夫、好爸
爸、好邻居的角色。对妻子，他充分尊重对方意

见，家庭氛围十分民主，夫妻二人共同进退，感情
和睦；对老人，他无微不至，闲暇之余，陪老人下棋
聊天，还与妻子一起研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特色
食谱；对邻居，他真诚相待，邻里之间关系亲和，谁
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出手帮助。

严慈并济，寸草春晖。对子女，孙立功既严格
要求，又关心入微。学习上，他用“努力初濡翰，驰
心谨问津”与孩子共勉，他教会孩子珍惜时间；节
假日每天陪孩子锻炼身体，休息的时候陪孩子唱
歌，生活上主张勤俭节约、理性消费，“光盘行动”
已成为每餐常态。“严父”的背后，是早上对孩子的
细心叮嘱，也是晚上一杯牛奶的脉脉温情。在良
好的家庭氛围熏陶下，孩子知书达礼，尊老爱幼，
学业事业有成。

社会的文明离不开家庭的文明，文明创建人
人参与、和谐社会家家受益。在孙立功的带动和
影响下，全家形成了民主、文明、和谐、友善的生活
氛围，2020年，获得了第二届省级文明家庭荣誉
称号。 记者 王浩

在 平 凡 中 传 承 文 明
—— 记省级文明家庭孙立功、王震家庭

市 疾 控 中 心 专 家 提 醒 ：

冬季来临注意防治慢阻肺

为扎实履行监管职责，守好人间

“烟火气”，连日来，鲁西新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佃户屯市场监管所集中力

量，开展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执法人员深入超市、农贸市场、

药店等重点领域，对在营业态落实佩

戴口罩、核酸检测、扫码测温、场所消

杀等常态化防控措施情况开展检

查。督促市场经营户与入场人员认

真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坚决消除疫情

传播风险。在零售药店，要求药品零

售单位紧抓“四类药品”管控，严格执

行发热和可疑症状患者早报告制度，

做到疫情早发现、早阻击，切实发挥

零售药店疫情防控“哨点”作用。

记者 黄啟峰 摄加强精准监管加强精准监管 助力疫情防控助力疫情防控

预防疾病 共享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控咨询电话传染病防控咨询电话：：53151385315138、、53168675316867 艾滋病咨询电话艾滋病咨询电话：：53801965380196


